《云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细则》起草说明

一、制定《细则》的必要性
[bookmark: _GoBack]社会信用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15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若干意见》，2017年印发了《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同步运行《全国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我省一直按照《办法》和《信息系统》完成全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评价工作。当前，按照国家运输结构调整总体部署，充分发挥水运低碳、环保优势，大力发展水路运输，同时我省澜沧江国际运输、长江干线多式联运、航旅融合旅游客运迎来快速增加，为满足水路运输高质量发展，对从业单位履约服务和从业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考虑云南省水运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云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符合当前云南水运提质增速发展的需要。
为持续推进交通运输行业重点领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推动完善行业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制度分工安排的通知》(云交法制便〔2022〕167 号)，进行了工作部署。根据《办法》第五条规定......“（一）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实施细则等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起草过程
（一）制定起草工作方案。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推动完善行业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制度分工安排的通知》(云交法制便〔2022〕167 号)的工作部署，责任单位厅航务处和省航务局2022年8月共同研究制定了《细则》起草工作方案，由省航务局运管处负责起草工作。
（二）完成资料收集。以交通运输部的《办法》为纲领性文件，学习借鉴周边省份比如广东、浙江、福建等先期出台了相关实施细则省份的经验和做法，为起草《细则》提供充分依据和借鉴参考。
（三）抓紧《细则》起草。2022年9月份完成《细则》初稿，经局内部处室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报交通运输厅。
（四）征求意见修改完善。省交通运输厅将《细则》文稿发送厅相关处室和各相关单位征求意见。收到反馈意见后，于2023年1月、2月、4月，厅航务处和省航务局共同研究回复并按意见对《细则》进行了修改完善。2023年7月6日至8月5日，在厅门户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上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意见。
三、《细则》的主要内容
《细则》文稿共五章三十六条，4个附件。
（一）第一章“总则”共7条，明确制定《细则》的依据、适用范围、评价原则、职责划分；第二章“信用信息归集”共9条，明确信用信息归集内容；第三章“信用等级评价”共13条，明确信用等级评定标准；第四章“奖惩管理”共6条，明确信用评价成果运用；第五章“附则”共1条，明确《细则》实施时间。
（二）4个附件分别为《云南省水路运输经营者信用档案》《云南省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信用评分标准》、《云南省水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信用评分标准》、《云南省港口经营者信用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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